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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3年度涉农项目的联合审查意见和省级涉农资金支持情况说明
（韶关市）

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涉农资金统筹整合的实施意见》（粤府办〔2022〕18 号）和《广东省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2023年度涉农资金项目审查有关工作的通知》等有关规定，省级组织了相关部门对你市遴选上报的涉农项目开展联合审查（具体项目审查情况详见“数字财政”系统），并在资金分配过程中，充分考虑你市项目审查结果以及基础条件、承担的考核工作任务、资金使用绩效等实际情况，对涉农领域相关工作予以支持。现将总体审查意见和资金支持情况反馈如下：
一、联合审查意见
你市申报项目1162个，拟申请金额66.44亿元。通过省级部门审查且成熟度高的项目956个，金额53.06亿元，审查通过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但部分工作事项的项目谋划储备仍需进一步加强。
1.农田建设及管护项目。建议统筹安排各级资金投入，确保高质量完成第三次土壤普查工作。
2.农业生产能力提升项目。乳源瑶族自治县报送的2023年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网络建设项目，无自筹资金，建议完善项目，加大自筹资金投入。
3.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项目。项目名称和项目概述中未能反映具体项目内容，建议进一步规范和完善项目申报材料，落实项目绩效目标，确保资金及时列支。
4.造林与生态修复项目。申报入库项目绩效目标没有达到拟下达的考核任务目标。其中：新造林抚育任务涉及市本级、翁源县。
5.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及疫源疫病监测项目。建议各地林业主管部门根据林长制中野生动物危害防控工作任务要求，争取其他经费用于开展野生动物危害防控、科学预防、推动致害补偿、纳入农林政策性保险、维护好农户权益、信访和社会稳定等工作。
6.驻镇帮镇扶村（提升镇域公共服务能力-行政村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达标建设）。建议武江区、始兴县、翁源县、乳源县、乐昌市、南雄市进一步细化资金使用方案，加强项目储备工作。
7.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部分申报项目超出资金支持范围或项目成熟度材料不完整，建议加强涉农资金项目审核培训，对照资金使用范围合理申报对应项目，并进一步明确细化项目成熟度材料申报。
8.乡村生活垃圾治理和驻镇帮镇扶村（提升镇村公共基础设施水平）。上报项目申请涉农资金金额占总投资比例超过50%，建议进一步做好总投资估算，按照原则上不超过50%的比例申请补助资金。对于成熟度低的项目，建议尽快完成立项、编制实施方案、招标等工作。
9.四好农村路项目。部分上报项目因未完成施工图批复导致成熟度低；部分上报项目因不符合当年涉农资金支持范围、资料不齐无法审查、未纳入规划项目库或已纳入往年部省补助计划，不予通过。建议市级交通运输部门要加强行业指导，县级交通运输局要加强整体谋划，申报项目要符合当年度涉农资金支持方向，对于已通过但成熟度低的项目要尽快完善施工图批复，同时要严格按照省有关规定的技术标准建设实施。同时，市、县级应按有关规定和标准安排农村公路养护管理资金，确保农村公路列养率达到100%。
10.病险水库除险加固项目。2023年韶关市有2宗大中型水库和8宗小型水库除险加固任务，目前上报项目6宗，与目标任务存在一定差距，建议进一步做好水库除险加固工程项目储备和实施工作，确保完成任务。
11.农村水利水电。建议进一步做好纳入国家实施方案的中型灌区节水改造项目储备和实施工作。
二、省级涉农资金支持情况说明
1.根据《广东省乡村振兴驻镇帮镇扶村工作方案》（粤委办发电〔2021〕60号），提前下达你市2023年省级乡村振兴驻镇帮镇扶村资金（省级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资金104,400万元。资金实行单列管理，请按照《广东省乡村振兴驻镇帮镇扶村资金筹集使用监管办法》（粤财农〔2021〕126号）有关规定，以及省农业农村厅（省乡村振兴局）牵头下达的任务清单、绩效目标，统筹用于相关涉农项目。其中：原则上应将不少于20%的驻镇帮镇扶村资金用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
2.根据《广东省农村公路扩投资稳就业更好服务乡村振兴攻坚方案》（粤办函〔2022〕316号）及省交通运输厅资金安排建议，提前下达你市2023年农村公路资金29,001万元。资金实行单列管理，并将其中部分资金纳入中央直达资金管理，请按照省交通运输厅下达的任务清单，足额用于农村公路养护和农村公路建设攻坚项目。
3.根据《关于大力推动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粤财金〔2020〕26号）及你市上报的2022年1-9月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开展情况，测算安排你市2023年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省级补贴资金5,141万元。资金实行单列管理，请按照《广东省农业保险保费财政补贴资金管理办法》（粤财金〔2022〕14号）有关规定，用于政策性农业保险（含森林保险、农房保险）省级保费补贴。后续省级将根据你市2023年度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实际开展情况、据实结算清算省级应负担的保费补贴资金，多退少补。
4.根据省政府关于全省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攻坚战的部署以及省级奖补方案安排，在粤财农〔2022〕169号、粤财农〔2022〕178号分别下达中央和省级水库除险加固资金基础上，在此次涉农资金分配中下达你市2023年病险水库除险加固补助资金434万元。资金实行单列管理，请按照省级下达的任务目标，落实地方政府和水库业主的投入责任，统筹中央和省的有关资金，并用好财政部通过地方政府一般债券支持小型水库除险加固的有关政策，确保按时完成任务。省级将对各地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成效评估，根据成效评估情况再安排部分奖补资金，向实施成效好的市县倾斜。
5.根据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的工作部署，省级在涉农资金分配上，考虑了你市2022年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2023年中型灌区建设任务、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粮食生产面积等情况，倾斜安排你市相关资金2.59亿元（其中农业土地开发资金3150万元为单列安排）。你市应按照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的有关要求，统筹用好中央和省有关资金，加大自有资金投入，切实做好粮食生产相关工作。
6.根据省委实施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的工作部署，省级在涉农资金分配上，考虑了你市造林抚育以及林业病虫害防治等考核工作任务量，测算安排你市相关资金1.05亿元。你市应按照省委省政府有关部署，统筹用好中央和省有关资金，加大本级资金投入，做好相关重点工作。
7.按照省政府主动对接中央财政资金支持的要求，根据你市2022年成功争取涉农领域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情况，在此次下达资金中安排你市奖补资金863万元。
8.建立涉农资金激励约束机制的有关情况。根据部门提供情况、数字财政系统数据反映，你市2022年涉农资金支出进度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023年遴选上报项目审查通过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省级已在资金分配中将有关情况统筹考虑。
针对涉农资金重点绩效评价和相关审计中发现你市涉农政策落实和资金使用问题，特别是省级部门反映你市部分县区未及时按要求完成2021年度造林及抚育、生猪稳产保供（含动物防疫）、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考核工作任务目标的问题，省级已在资金测算分配中予以适当扣减。
请你市严格按照《广东省涉农资金统筹整合管理办法（2020年修订）》《省级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工作指引》等规定要求，进一步加强涉农资金使用管理。
